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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购买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12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关于对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5]203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

现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内容中出现的简称均与《中国远洋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一、标的资产行业状况及相关风险

问题一：草案披露，中海集运的集装箱运输及相关资产将整合至中国远洋。 交易完成后，公司集

装箱运力特别是VLCS(大型集装箱船）将大幅增加。 请从重组后的收入（议价能力）、成本（油料、船

舶保险、装卸费、支线费等）及主要航线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补充披露此次重组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

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通过集运业务整合，将明显改善运力结构，除了船龄降低之外，大型

船舶的比例将会上升，预计上市公司的单船平均运力将达到5,497标准箱，高于行业前20强水平以

及行业平均水平。 加上新造船订单，预计到2018年，整体运力规模将超过200万标准箱，其中，8,000

箱以上的大型船的比例将超过65%，远高于市场平均的40%水平。 尤其是15,000箱以上的大船数量

将达到22艘，数量仅次于集运行业龙头马士基（MAERSK）。

通过优化船型结构，顺应目前市场上船舶大型化的趋势，上市公司将有效扩大运力规模:

中国远洋 中海集运

中国远洋

+

中海集运

船舶数（艘） 182 106 288

标准箱运力(千标准箱) 873 710 1,583

新建船舶数（艘） 21 14 35

新建运力 (千标准箱) 327 234 561

整合后上市公司将成为全球第四大集装箱班轮公司，大幅缩小公司与全球前三大集装箱班轮公

司的差距，在运力规模上得到全面提升，并提高全球运力市场占有率和总体实力:

中国远洋市场份额 中海集运市场份额 中国远洋+中海集运

亚欧航线 6% 6% 12%

其中亚洲区域 8% 7% 15%

其中欧洲区域 1% 1% 2%

中东航线 2% 4% 6%

非洲航线 1% 1% 2%

澳洲航线 6% 4% 10%

跨太平洋航线 7% 3% 10%

拉美航线 2% 1% 3%

各航线合计 4.4% 3.5% 7.9%

注：

1. 以上市场份额合计数据假设中国远洋及中海集运市场份额的简单加总;

2. 亚洲区域、欧洲区域航线包括在亚欧航线中。

随着市场份额的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力随之提高，有助于上市公司提高盈利水平，巩固市场地

位。

本次重组在供应商相关成本优化、管理成本优化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协同效应。 集运业务整

合后，通过对富余运力的退租退役工作，上市公司将有效控制油料、船舶保险等船舶固定成本支出；

通过集运业务板块与码头业务板块的业务协同，实现集运船队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靠泊，并配备足

够的机械工班，减少船舶在港时间，从而有效降低油耗与装卸成本；通过将小船换成大船，降低干线

单位运营成本，以及通过改用自有支线或加强议价权的方法，减少第三方支线成本。此外上市公司还

将重新谈判多式联运、燃油、滑油、保险等供应商合同，降低管理费用及其他运营成本，从而提升上市

公司未来集运业务的盈利水平。

除成本优化以外，本次重组所产生的很大一部分潜在协同效应将来自航线网络及运力布局优化

方面，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远洋和中海集运的航线网络和服务产品重叠度较高，因此在航线网络及运

力布局优化方面将产生较高的协同效应。

从航线的运力配置来看，中国远洋目前在美东航线、美西北航线、西北欧航线、红海航线和南美

西航线等主要航线的船型均未达到市场最优配置。通过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将充分利用整合机会，通

过运力的优化组合，争取上述每组市场主要航线均能实现最佳配置。按照模拟的航线规划，预计在整

合后，上市公司在美东线、美西南线、美西北线、欧地线、中东红海线和南美线的船型，均可实现市场

领先，从而大幅提高主要航线的市场竞争力：

单位：标准箱

目前市场最

大船型

目前市场平

均船型

中国远洋现

有平均船型

预计整合后平均

船型（2017年）

预计整合后平均船型

（2018年）

跨太平洋航

线

美东

巴拿马 5,100 4,488 4,381

8,375 10,237

苏伊士 9,000 7,419 8,424

美西南 14,000 7,505 9,574 10,333 11,971

美西北 10,000 6,512 5,617 9,250 9,500

亚欧航线

西北欧 19,000 13,866 13,250 14,154 17,571

地中海 14,000 9,450 9,809 10,273 12,000

亚太航线

中东 14,000 6,741 7,764 9,769 10,000

红海 8,800 6,100 5,740 5,361 7,893

南美东 9,500 7,420 8,501 8,500 9,000

南美西 9,500 6,891 5,234 7,500 8,500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完成后，中国远洋将一跃成为规模可以与行业前三大相媲美的全球第四大

集装箱班轮公司，显著提升运力及市场份额，有力增强竞争力并潜在提高盈利水平，同时本次重组将

带来显著的集运业务协同效应与规模效应，从而有望使公司供应商成本及管理成本下降，同时通过

优化航线网络及运力布局使得航线竞争力增强。在目前世界行业前三大集运公司盈利能力显著高于

其他中小班轮公司盈利能力的背景下，上述因素有利于中国远洋未来盈利能力的提升。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重组报告书“第七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十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

影响” 之“（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未来经营中的优劣势” 进行适当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重组完成后，中国远洋运营的集运业务运力规模和市场份额有望显著提升，从中等规模班

轮公司一跃提升为全球第四大集装箱班轮公司，有利于中国远洋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规模效应和

拟采取的整合措施降低成本及提高经营效率。 上述因素有利于潜在提升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

问题二：草案披露，本次重组后原中海集团旗下港口及码头业务将装入公司。请从本次重组完成

后公司拥有的港口位置分布、集运与码头业务协同效应及码头的投资回报等方面补充披露重组后码

头业务盈利能力变化和对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产生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本次重组完成后， 中国远洋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中远太平洋的港口网络完善程度得到提高，中

远太平洋覆盖的集装箱码头数量将增加至39个（剔除重叠部分），泊位数量将增至172个（剔除重叠

部分），码头分布遍布中国五大港口群和海外枢纽港，显著扩张及优化港口布局。 具体而言，中远太

平洋拥有的港口位置分布如下：

环渤海地区

青岛前湾码头、青岛新前湾码头、青岛前湾联合码头、青岛前湾新联合码头、青岛前湾智能码头、

天津五洲码头、天津欧亚码头、大连港湾码头、营口码头、大连国际码头、营口新世纪码头、秦皇岛

新港湾码头、锦州新时代码头

长江三角洲

上海浦东码头、宁波远东码头、张家港永嘉码头、扬州远扬码头、太仓码头、南京龙潭码头、上海明

东码头、宁波梅山新海湾码头、连云港国际码头

东南沿海及台湾地区 泉州太平洋码头、晋江太平洋码头、厦门远海码头、高明码头

珠江三角洲地区

盐田码头（一及二期）、盐田码头（三期）、广州南沙码头（一期）、广州南沙码头（二期）、中远-

国际码头、亚洲货柜码头

西南沿海地区 钦州码头

海外枢纽港

比雷埃夫斯码头（希腊）、苏伊士运河码头（埃及）、中远-新港码头（新加坡）、安特卫普码头

（比利时）、泽布吕赫码头（比利时）、西雅图码头（美国）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对集运业务和码头业务进行整合，新的集运业务板块和新的码头

业务板块之间将实现重要的协同效应：

1）对于集运业务板块来说，集运公司将享有全球排名领先的码头公司的支持，集运船队在同等

条件下可优先靠泊，并配备足够的机械工班，减少船舶在港时间，从而有效降低油耗，提升客户服务；

对于特殊货主的特殊需求，可进行定制化的码头额外服务，从而加强集运公司揽货和服务能力。

2）对于码头业务板块来说，码头公司将享有全球排名第四大的集装箱船队的支持；码头业务整

合后，可以为集装箱船队提供更多可供选择停靠的泊位；随着集运公司船队规模扩大和市场份额提

升，码头组合的货源基础更为稳固；集运船队的支持，还有助于码头公司获取更多投资新项目的机

会。

3）综合来看，集运业务和码头业务的整合，使上市公司得以围绕集装箱航运服务供应链，以端

到端全程服务的形式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服务，并以此提高客户忠诚度，有效提升了上市公司整体

盈利能力。此外，由于码头业务盈利相对稳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集装箱航运业周期性波动对上

市公司整体收益水平的影响，增强了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整合原有的码头业务与新装入的码头资产，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

码头业务板块内的协同效应，增强上市公司码头业务板块盈利能力：

1）业务方面的协同效应

●集运船队相互挂靠；

●将中远集运和中海集运未挂靠对方码头的箱量转移至中海港口和中远太平洋运营的码头，提

升码头吞吐量和利用效率。

2）经营管理上的协同效应

基于20年的公共码头的经营管理，中远太平洋积累了丰富的码头管理经验和制度体系，能使通

过本次整合加入的码头在管理效率上有所提升，具体而言包括：

●对码头的管理和控制:?包括对控股码头和参股码头。 对控股码头是全面的改善提升，包括在

收入、效率、成本等各方面根据中远太平洋的经验进行管理。 对参股码头，充分运用中远太平洋的经

验和优势维护股东利益、提升盈利能力；

●资源共享:�码头公司可共享包括内部管理资源、集中采购及其他支援体系在内的制度资源；

●客户群扩大，统一营销:?有助于强化上市公司旗下公共码头形象，提升码头吸引力。而新增加

的港口，将使中远太平洋的服务链条更加完善，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和更佳服务；

●资金资源:?交易完成前中海港口资金来源有限；交易完成后，中海码头装入上市公司中远太

平洋，从而可以得到中远太平洋强大的资金资源支持。

3）在未来码头投资的竞争优势方面的协同效应：

●上市公司旗下形成规模更大的码头运营公司，市场份额扩大；

●通过发挥整合后码头业务板块的合力，在市场上形成更为强大的谈判能力，以更强大的实力

参与投资项目竞争；

●着力统一布局海外码头投资，同时密切关注优质投资机会，创新参股码头投资的途径，提高投

资效率及回报率。

根据会计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天职业字[2015]14292号《审计报告》，中海港口2015年

1-9月实现净利润2.76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54亿元。 本次重组将通过中海港

口的置入及其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上述各方面协同效应的逐步实现，给公司码头业务板块带来

盈利能力的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中海港口码头业务的置入，将使上市公司港口网络布局更加完善，码头遍布中国五大

港口群和海外枢纽港。整合完成后，公司码头业务板块与集运业务板块将有望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使上市公司围绕集装箱航运服务供应链提供高附加值服务。同时，码头业务板块的内部整合，有助于

提升码头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码头业务及整体盈利能力。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重组报告书“第七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十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

影响” 之“（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未来经营中的优劣势” 进行适当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通过置入中海港口的码头业务，显著扩张和优化了港口网络布局，使

码头数与泊位数均有显著上升。上市公司集运业务板块与码头业务板块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效应空

间，经适当整合后有利于集运业务和码头业务的协同发展，提升公司价值与盈利能力。置入的码头资

产与公司现有码头业务的整合有利于潜在地提高码头的经济效益与投资回报。 综上，本次重组将潜

在地提升公司码头业务盈利能力及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会计师核查， 根据会计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5]14292号 《审计报

告》，中海港口2013年、2014年、2015年1-9月份实现净利润分别为2.53亿元、1.32亿元、2.76亿元，中

海港口保持了持续盈利能力。会计师认为本次重组完成后有利于提升公司码头业务盈利能力及上市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二、关于本次交易的具体安排

问题三：草案披露，本次重组涉及多家公司的股权转让，部分标的与银行签署贷款协议中对标的

公司股权转让进行了限制性约定。 这些公司的股权转让需得到贷款人的同意或需要提前告知贷款

人。请公司补充披露需得到贷款人的同意或需要提前告知贷款人的债权的具体金额以及截至目前已

经得到贷款人的同意或需要提前告知贷款人的债权的比例。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本次重组涉

及股权转让的标的公司为中散集团、佛罗伦、中海港口及集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

根据标的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截至2015年11月30日，标的公司需要履行提前告知贷款

人义务所涉及的债权的月末总余额为人民币307,017.60万元，标的公司需要取得贷款人同意所涉及

的债权的月末总余额为人民币2,064,940.06万元。

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 （即2015年12月11日）

起，标的公司已按照相关贷款协议的约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与所涉及的相关贷款人进行了

沟通。 对于需要履行提前告知贷款人义务的，标的公司已按照贷款协议的约定向全部的贷款人发出

了通知函，并已100%履行完毕提前通知义务。 对于需要取得贷款人同意的，标的公司也已按照贷款

协议的约定向相关贷款人发出了贷款人同意函文本，相关贷款人同意函尚待贷款人履行完毕其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后方可出具，由于距离发出相关贷款人同意函文本的时间较短，截至目前尚未收到

贷款人出具的同意函，公司及各标的公司正在积极跟进。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 之“三、股权转让的违约风险” 以及“第十章

风险因素” 之“一、与本次重组相关的风险” 之“（三）股权转让的违约风险” 进行适当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及确认，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中国远洋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之后，标的公司已经与涉及的全部贷款人进行了沟通；对于需要履行提前告知贷款人义务的，

标的公司已按照贷款协议的约定向全部贷款人发出了通知函，已履行完毕提前通知义务；对于需要

取得贷款人同意的， 标的公司也已按照贷款协议的约定向相关贷款人发出了债权人同意函文本，相

关贷款人同意函尚待贷款人履行完毕其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后方可出具。 如债权人未能出具同意

函，则标的公司将按债权人的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安排提供担保。

律师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本次重组涉

及股权转让的标的公司为中散集团、佛罗伦、中海港口及集运公司。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2015年11月30日，标的公

司需要履行提前告知贷款人义务所涉及的债权的月末总余额为人民币307,017.60万元，标的公司需

要取得贷款人同意所涉及的债权的月末总余额为人民币2,064,940.06万元。

根据标的公司的确认， 自中国远洋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以来

(即2015年12月11日)，标的公司已按照相关贷款协议的约定，就本次重组事宜与所涉及的相关贷款

人进行了沟通。 对于需要履行提前告知贷款人义务的，标的公司已按照贷款协议的约定向全部的贷

款人发出了通知函，并已履行完毕提前通知义务。对于需要取得贷款人同意的，标的公司也已按照贷

款协议的约定向相关贷款人发出了贷款人同意函文本，相关贷款人同意函尚待贷款人履行完毕其必

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后方可出具。 由于距离发出相关贷款人同意函文本的时间较短，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尚未收到贷款人出具的同意函，根据标的公司的说明，各标的公司正在积极跟进。

如债权人未能出具同意函，则标的公司将按债权人的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安排提供担保。

问题四：草案披露，本次交易拟将中海集运集装箱运输及其配套服务的资产整合到中国远洋，本

次交易拟购买鑫海航运51%股权，而中海集运原持有鑫海航运60%的股权，请公司从本次业务整合

角度补充披露未购买中海集运原持有的鑫海航运全部60%股权，而仅购买51%股权的理由。 请财务

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鑫海航运是一家注册在新加坡的公司，主要经营集装箱的支线运输业务，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中

海集运持有其60%的股权，中国海运（东南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东南亚” ）持有其

40%的股权。 中海东南亚是中海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在新加坡。

根据本次交易关于业务整合的安排，中海集运拟将集装箱运输及其配套服务的资产整合到中国

远洋，鑫海航运属于从事集运业务的公司之一，因此将与其他32家集运公司一并转让至中国远洋或

其下属公司。 根据《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关于买卖鑫海航运有

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以下简称“《鑫海航运出售协议》” ），中国远洋（通过其下属公司中远集运）

拟购买鑫海航运51%股权，交易完成后，鑫海航运即成为中远集运并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其业务

也随之转入中远集运。 另据中海集运与中海东南亚的协议安排，中海集运拟将其持有的鑫海航运另

外9%的股权将转让至中海东南亚，交易完成后，鑫海航运股权51%由中远集运持有，49%由中海东

南亚持有。 上述安排是在交易相关方从保证业务整合的前提出发，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协商一致

的结果。

由于鑫海航运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成为中远集运的控股子公司，因此上述交易安排不会对本次

交易的业务整合安排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重组报告书“第一章本次交易概况” 之“四、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之“（二）

购买大连集运等33家集运公司股权” 进行适当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国远洋（通过其下属公司中远集运）购买鑫海航运51%股权后，

鑫海航运将成为中远集运的控股子公司，其业务也随之转入中远集运，该交易安排不会对本次交易

的业务整合安排造成重大影响。

律师核查意见：

根据境外法律意见，鑫海航运是一家依法在新加坡注册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其主要经营集

装箱的支线运输业务。 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中海集运持 8,075,703�股普通股，占鑫海航运总股本的

60%；中国海运(东南亚)控股有限公司持 5,383,802�股普通股，占鑫海航运总股本的 40%。

根据《鑫海航运出售协议》，中国远洋通过其下属公司中远集运拟购买鑫海航运51%股权。 交易

完成后，鑫海航运成为中远集运的控股子公司，其业务也随之转入中远集运。另根据中海集运与中国

海运(东南亚)控股有限公司的协议安排，中海集运拟将其持有的鑫海航运另外9%的股权将转让至中

国海运(东南亚)控股有限公司。 交易完成后，鑫海航运股权51%由中远集运持有，49%由中国海运(东

南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根据境外法律意见，鑫海航运公司章程中未禁止上述股权转让安排。

同时，根据中国远洋及中海集运的说明，本次交易关于业务整合的安排系中海集运拟将集装箱

运输及其配套服务的资产整合到中国远洋，鑫海航运属于从事集运业务的公司之一，因此将与其他

集运公司一并转让至中国远洋或其下属公司。 上述安排系在交易相关方从保证业务整合的前提出

发，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协商一致的结果。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交易安排符合鑫海航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本次交易的业务整合安排

造成重大影响。

问题五：草案披露，拟出售资产中散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七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未

决仲裁事项，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对上述仲裁事项计提预计负债，以及与交易对方对上述事项的责

任承担安排。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资产标的中远散货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散集

团” ）及其下属子公司正在进行的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重大仲裁的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诉讼内容 争议金额 目前状态

1

Omegas�Bulk�

Co.,Ltd.

Refined�Success�

Limited

关于OMEGAS轮长期期租合同

纠纷

4,242,830美元 仲裁进行中

2

Pacific�Bulk�

Cape�Company�

Limited

Refined�Success�

Limited

关于GOLDEN�BEIJING轮租赁合

同落空纠纷

4,900,436美元 仲裁进行中

3

Refined�Success�

Limited

ICBC�Standard�

Bank�Plc

XIN�TAI�HAI轮租约合同落空纠

纷

3,581,250美元 仲裁进行中

4

C�transport�

maritime�Ltd

青岛远洋运输有

限公司

SEA�GLORIA轮租约停租争议 2,000,000美元 仲裁进行中

5

Swissmarine�

Services�SA

青岛远洋运输有

限公司

关于KIRMAR轮租约滞期费与运

费的争议

2,150,000美元 仲裁进行中

6

中远（香港）航运

有限公司

Worldlink�

Shipping�Ltd.,

Samoa

关于租方不履行租约责任提前还

船的租约纠纷

1,030万美元

申请人请求

全部获得仲

裁庭支持，正

在执行

7

中远（香港）航运

有限公司

Ocean�Glory�

Shipping�

Limited

关于租方不履行租约责任提前还

船的租约纠纷

1,004万美元

申请人请求

全部获得仲

裁庭支持，正

在执行

第1项， 关于OMEGAS轮长期期租合同纠纷： 案发时中散集团控股子公司Refined� Success�

Limited依据申请人的索赔金额计提了4,242,830美元预计负债。 此后随案件进展，部分争议获得和

解，争议金额降低至1,188,032.08美元。Refined� Success� Limited按照最终争议金额1,188,032.08

美元全额确认预计负债。

第2项，关于GOLDEN� BEIJING轮租赁合同落空纠纷：中散集团控股子公司Refined� Success�

Limited已经按照争议金额4,900,436美元全额确认预计负债。

第3项，XIN� TAI� HAI轮租约合同落空纠纷：此案中Refined� Success� Limited向上述第2项之

租约链中的分租家ICBC� Standard� Bank� PLC提出索赔，Refined� Success� Limited暂时未推进索

赔，待GOLDEN� BEIJING轮租赁合同落空纠纷权责较为明确后，再制定本案的推进计划。 本案中散

集团控股子公司Refined� Success� Limited居于原告地位，纠纷金额属于或有资产。

第4项，SEA� GLORIA轮租约停租争议： 中散集团控股子公司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已经按照

争议金额2,000,000美元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

第5项，关于KIRMAR轮租约滞期费与运费的争议：中散集团控股子公司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

司已经按照争议金额2,150,000美元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

第6项，关于租方不履行租约责任提前还船的租约纠纷：经伦敦仲裁审理判决中散集团控股子公

司中远（香港）航运有限公司全部胜诉，正在执行。

第7项，关于租方不履行租约责任提前还船的租约纠纷：经伦敦仲裁审理判决中散集团控股子公

司中远（香港）航运有限公司全部胜诉，正在执行。

就上述未决仲裁事项，中国远洋已向中远集团进行了书面披露，并且已在《中国远洋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关于中远散货运输（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协议》中

约定 “除甲方（中国远洋）向乙方（中远集团）书面所披露的情况以外，并无与中散集团及其子公

司有关的任何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程序” ，同时约定“中散集团所涉的所有债权、债务仍由中

散集团按相关约定继续享有或承担” ，中国远洋与中远集团就上述未决仲裁事项的责任承担并无其

他安排。据此，上述未决仲裁事项的承担主体在交易交割后仍为中散集团，但因为中散集团交易后不

在上市公司内，也没有其他约定规定交易后中远集团可以就该等未决仲裁事项要求上市公司进行赔

偿，因此上市公司在交易后无需继续承担该等责任。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重组报告书“第三章交易标的” 之“一、拟出售的交易标的———中散集团” 之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进行适当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未决诉讼均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适当的会计处

理和披露；根据交易协议约定，上述未决仲裁事项的承担主体在交易交割后仍为中散集团，上市公司

在交易后无需继续承担该等责任，该等安排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上述未决诉讼均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

定确认、计量和充分披露，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仲裁事项，均已按照

谨慎性原则确认预计负债。

问题六：草案披露，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境外子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美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

化，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存在外币折算风险，请就汇率变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作敏感性分析。请财

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经过核查，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置入标的资产中境外子公司记账本位币情况如下，以

美元为记账本位币的公司为注册在新加坡的鑫海航运有限公司一家：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境内/境外

报表

币种

记账

本位币

公司业务 备注

33家集运公司中的境外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五洲航运有限公司 100% 境外公司 港币 港币 船公司 中海集运子公司

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代

理有限公司

100% 境外公司 港币 港币 代理公司 中海集运子公司

鑫海航运有限公司

（GOLDEN�SEA�

SHIPPING�PTE.LTD）

51% 境外公司 美元 美元 船公司 中海集运子公司

中海港口及其下属境外子公司：

中海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100% 境外公司 港币 港币 投资性质 中海港口

香港海马发展有限公司 100% 境外公司 港币 港币 投资性质 中海港口子公司

上述境外公司中，对扩大后中国远洋净利润影响较大的是中海港口发展有限公司，但其业务主

要来源于所属境内子公司，而该等子公司记账本位币均为人民币，所以会计师未对中海港口发展有

限公司的汇率变动对净利润的影响作出敏感性分析。 此外，中海港口发展有限公司所属境外公司均

为投资性质公司，利润来源于对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

而以美元为记账本位币的鑫海航运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拟收购鑫海航运51%的股权，美元汇率

变动对该公司及中国远洋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有一定影响，具体敏感性分析如下：

项目 年度 美元金额 实际折算金额（元）

汇率增加1%金额

（元）

变动金额（元）

折算的平均汇率

2015年1-9

月

6.24015 6.30255

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

2015年1-9

月

3,909,641.36 24,396,748.53 24,640,716.02 243,967.49

中国远洋持股比

例

2015年1-9

月

51% 51% 51% 51%

对中国远洋影响

2015年1-9

月

1,993,917.09 12,442,341.75 12,566,765.17 124,423.42

折算的平均汇率 2014年度 6.10795 6.16903

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

2014年度 5,287,308.64 32,294,616.81 32,731,160.84 436,544.03

中国远洋持股比

例

2014年度 51% 51% 51% 51%

对中国远洋影响 2014年度 2,696,527.41 16,470,254.57 16,692,892.03 222,637.46

我们假设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每上涨1%，根据上表汇率变动敏感性分析结果，2014年度影响金额

为222,637.46元，2015年1-9月影响金额为124,423.42元。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和敏感性分析，本次重组中国远洋拟购买标的资产中境外记账本位币为美元的子公司为

鑫海航运有限公司一家，对中国远洋的相关外币折算风险影响不大。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和敏感性分析，本次重组中国远洋拟购买标的资产中境外记账本位币为美元的子公司为

鑫海航运有限公司一家，其汇率变动对中国远洋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有一定影响，对中国远洋相关

外币折算风险不大。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公告编号：临

2015-074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拟

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8月10日起停牌。 2015年11月9日，本公司发布了《中

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2015-054），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

2015年11月10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本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5年12月11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相关议案，并披露了《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等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

进行事后审核。 因此，本公司 A�股股票自2015年12�月14日起继续停牌。

2015年12月22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及购买报告书 （草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5]2038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本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及回复，同时按照《问询函》的要

求对《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文件进行了

修改和补充。 有关回复及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及摘要等本公司将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相关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A股股票将于 2015年12月25日起复牌。 本次

资产重组方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5-122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2015年12月8日发布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5年12月19日

发布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十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2月24日（周四）下午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23日 （周三）—2015年12月24日 （周

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

月24日（周四）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周

三）15:00至2015年12月24日（周四）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号神舟大厦14层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侯占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7�位股东持有的股份167,643,619�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8417%。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2位股东持有的股份167,

512,03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 822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31,580� 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19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丁祥元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如下议案，监事代表李斌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丁祥元律师和股东代

表黄志宇先生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1、关于为中实混凝土与江苏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7,515,2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9234%；反

对128,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766� %；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03,4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的94.9293%；反对128,38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5.0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丁祥元；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5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监票人签署）；

4、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5、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2015-060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

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会议通知情况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9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云南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24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23日－2015年12月24日。（1）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5年12月23日下午15：00至12月24日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一号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冲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持

有 （代表） 公司股份443,739,332股, 占公司总股本730,792,576股的

60.72%，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85,743,346股(关联方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占公司总股本730,792,576股的11.7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604,

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4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439,034,

9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8%，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81,038,946股(关联方

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

704,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昆

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世博兴云房地产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世博兴云旅游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85,670,946股；反对72,400股，弃权0股（关联方股东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7,53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反对72,400股；弃权0股。

六、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杨晓莉律师、陈自航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135

证券简称：乐凯胶片 公告编号：

2015-058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函证，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12月22日、12月23日、12月24日，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宜，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3.�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函证，除公司于2015年7月11日发布的控

股股东增持计划(详见《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股价稳定具体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32)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包括但不限于转

让公司股权、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595

证券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5

—

152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5年

8月28日、2015年9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5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详见2015年8月29日、2015年9月15日登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上的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公

告》、《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河南中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

【2015】2538号，以下简称“《无异议函》” ），载明公司由德邦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10亿元

的公司债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挂牌转让条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无异议函》自

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无异议函》 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

权，在《无异议函》规定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公告编号：

2015-081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12月24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3012号《关于核准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件，现将该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87,602,000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5

—

08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2015年8月7日至今，公司共收到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产业扶持资金、

营改增政府补助等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22笔，合计26572.70万元（不含以

前年度政府补助由递延收益转入损益的金额）。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补

助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对上述政府补助收入的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49

证券简称：同方国芯 公告编号：

2015-078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

资金收购台湾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上下游芯片公司相关股权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18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公司

于2015年12月18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6）。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相关工作，各中介机构的工作也在按计

划有序进行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后复牌。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该事项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311

证券简称：

ST

荣华 公告编号：

2015-025

号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土地收储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收到武威市土地储备中心土地收储补

偿款2612万元。

2015年8月28日公司与武威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土地收储补

偿协议》，根据相关土地政策及市政府决定，对公司旧址土地补偿

资金6204.84万元。 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收到武威市土地储备中

心土地收储补偿款3591.65万元， 其余资金待公司办公楼拆迁完成

后拨付。截止目前，公司已累计收到政府土地收储补偿款6203.65万

元。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4日


